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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合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是法律赋予合伙企业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事实基础和前提,合

伙企业的权利义务独立性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依据,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

立性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合理延伸及实现方式。

[关键词]合伙企业;民 事权利能力

[中 图分类号]DF4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hO00-5315(200⑴ Oz-0030-“

凡是法律关系的主体,都应具各能够依法享

有权利、履行义务的法律资格,即权利义务能力 ,

简称权利能力[1](1"页 )。 权利能力是一个自然

人或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人格确认。具各法律上

的人格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才能成为法律

关系的主体,简称法律主体[2](“ 页)。 不同的法

律主体应具各不同的权利能力,什么样的人或组

织可以成为法律主体及何种法律主体是由一国法

律规定或确认的[1](171页 )。 对于民事主体来

讲,其民事主体地位则是通过民法赋予自然人或

社会组织民事权利能力来确认的。民事权利能力

成为判断自然人或社会组织是否是民事主体的唯

一法律要件。可以说,具各民事权利能力是成为

民事主体的充分必要条件。对于合伙企业的民事

主体地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 :认为合伙企业不是

独立民事主体,仅仅是公民这类主体的特殊形式 ;

认为合伙企业是法人;认为合伙企业是半法人;认

为合伙企业是独立于公民、法人之外的第三民事

主体。学者们在论证 自己观点时,大都着重于论

证合伙企业作为民事主体的事实要件 (财产、组

织、意思能力、责任能力等),而未从合伙企业作为

民事主体的法律要件(民事权利能力)作进一步论

证。而法律要件恰恰是判断合伙企业是不是独立

民事主体的法律标准。因此,本文试图从合伙企

业的民事权利能力这一法律要件来论证合伙企业

的民事主体地位。

一 合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

合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是法律赋予合伙企业

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事实基础和前提条件。

自然人或社会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是立法者

通过法律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来确认的。而立法

者在决定赋予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时,不是随心所欲、凭空捏造的。任何一部法律

都不是在创造社会生活,而是在经过立法者精心

挑选后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关系进行调整或规

范,法律不过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记录而已。当然 ,

立法者在决定赋予什么样的人或组织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时,首先要考虑作为立法者的统治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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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和利益,但它必须尊重社会实际生活的需要 ,

考虑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状况,如财产状况、意

思能力、利益需求、责任能力等,这些因素正是被

法律确认为民事主体的事实要件。不具各一定的

事实要件,立法者不会将他确认为民事主体,而社

会组织作为民事主体所需的事实要件主要是其财

产状况。一个社会组织是否具有一定的财产,该

财产是否具有独立性,是该社会组织被法律赋予

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事实基础。从法律发展史的

角度来看,古今中外的法律所确认的法律主体,尤

其是民事主体,只 要是涉及到社会组织如合伙企

业、法人、公司等这类主体时,毫无例外地都会提

到其财产权,这 也说明财产的独立性与合伙企业

的民事主体地位的联系是多么紧密。

就合伙企业来说,其财产独立性是合伙企业

成为民事主体的物质条件,是法律赋予合伙企业

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事实基础。如果合伙企业在

现实经济生活中没有财产,或其财产不具有独立

性,则法律下会确认其财产权,当然也就不把合伙

企业作为权利主体来保护,也就意味着法律没有

赋予其民事权利能力,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合

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作为其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

事实要件,在我国《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及相关

条文中以合伙企业财产权形式得到了确认。

(一 )合 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不因其出资方

式、构成形式及性质的不同而受影响

1.合伙企业的财产构成

《合伙企业法》第十九条规定,合 伙企业存续

期间,合伙人的出资和听有以合伙名义取得的利

益,均 为合伙企业的财产:从这条可以看出,合伙

企业的财产由两部分构成 :合 伙人的出资及合伙

在经营中积累的财产。对于合伙人的出资部分 ,

根据《民法通则》和《合伙企业法、的有关规定,合

伙人可以货币、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其他

财产权利和劳务出资。信誉也可以作为出资方

式,所谓信誉出资是指合伙人以其在社会上的良

好信誉供合伙人使用。法律对合伙人的出资方式

要求较宽松,不像公司法那样对股东出资有严格

限制。这是因为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具有双重

性,不必要求出资具有可转让性,随时可兑现性等

清偿功能[4]。 合伙企业财产的另一部分是合伙

企业在经营中积累的财产。合伙企业在经营过程

中积累的财产处于动态状态,它包括合伙企业在

经营过程中所得利润、各种法定收益、天然收益、

债权、知识产权、商业信誉权等。

2.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

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囚构成和出资性质不同

而不同。

合伙人的出资。《合伙企业法》第十一条只规

定了出资方式而没有规定合伙人出资的性质。合

伙人的出资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种类物,如货币 ;

另一类是特定物,如实物、土地使用权、知识产权

及其财产权利涉及的标的物。即使是劳务也是特

定人实施的特定行为。对于种类物,一般认为出

资即转移所有权,如合伙人以货币出资,出资行为

完成,该货币即由出资人个人所有变为全体合伙

人共有。而对于特定物的出资,由 于《合伙企业

法》X寸合伙人出资更多地采取了任意性规定,因

此,合伙人可以约定,或 以所有权转让方式出资 ,

或以所有权的一项或几项权能出资 [5]。 对于合

伙人出资的这部分财产性质,有两种情况 :一是以

所有权转让方式出资的,出资行为完成,则 出资财

产由出资人个人所有变成全体合伙人共有 ;二是

以所有权的一项或几项权能出资的,出 资行为完

成,并不改变出资财产的所有权归属,即仍然归出

资人个人昕有 [6](3~Rll页 ),但这部分财产和其他

的出资财产共同构成合伙企业财产,这种情况有

的学者称为准共有[4]。

合伙人在经营中积累的财产。对于这部分财

产的性质,一般认为由全体合伙人共有。

上述两部分财产不论是属于哪种构成形式、

哪种出资方式、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而非合伙

人的纯粹个人财产。这意味着合伙企业财产独立

性不因其出资方式、构成形式及性质的不同而受

影响。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在现实经营中,合 伙企

业财产与合伙人纯粹个人财产是区分开的,在 合

伙企业存续期间,这 份财产独立地存在,由 合伙企

业独立实现其财产权益,为 全体合伙人谋取共同

利益。合伙企业的财产独立性正是其被法律赋予

民事权利能力的主要事实基础。

(二 )合伙企业财产独立性的表现

苜先,合伙企业的财产对内独立于各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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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财产,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合伙企业财产的使用管理权独立于

各合伙人:(合 伙企业法》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 ,

合伙企业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这

条规定表明,合伙人下论以什么方式出资,一彐.出

资行为完成,即成为合伙企业的财产,该财产权益

已脱离了各合伙人的个人意志和个人利益,而 由

全体合伙人根据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需要来行

使该项财产的使用管理权。这里的使用管理权可

以理解为:它是一种支配权,是独立于各合伙人原

来的个人财产所有权的一种物权。

另一方面,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权属于合伙

企业,即全体合伙人。处分权是财产昕有权的核

心内容。在合伙人出资前,处分权属于各合伙人

个人。在出资行为完成后,出 资财产的处分权即

转归合伙企业,即 使是不转让昕有权的出资方式

而形成的合伙企业财产,其处分权也由全体合伙

人共同行使,出 资人不能因拥有所有权而任意行

使处分权,表现有三。第一,直接处分合伙企业财

产须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一

条规定,合伙企业的下列事项必须经全体合伙人

同意,“ 处分合伙企业不动产 ;转让或处分合伙企

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
”
。对此,我们可以

作这样的理解,对 于合伙企业的财产,不 论是动

产,还是不动产,不论是物权、债权还是知识产权 ,

只要是直接处分合伙企业财产,必须经全体合伙

人同意才有效。第二,以 转让财产份额的方式行

使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权的,该处分权属于全体

合伙人,不再属于合伙人个人。《合伙企业法》第

二十一条规定,合伙企业存续期问,合 伙人向合伙

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部分财

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这条规定

表明,转让财产份额是一种对合伙企业财产在法

律上的处分行为,导致合伙企业财产的所有人或

财产在数量上发生变化,这种处分行为涉及全体

合伙人的共同利益,因此,须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才有效。第三,以 出质方式对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进行处分时,须经全体合伙人的一致同意。

出贡是一种债的担保,当 被担保的债权不能按时

f寻 到清偿时,出 质的财产份额将被依法处分以清

偿债仅 人的债权c这就涉及到合伙企业的财产处

分和其他合伙人的利益[7⒈ 囚此,《 合伙企业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合 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

产份额出质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未经

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合 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屮

的财产份额出质的,其行为无效,或者作为退伙处

理,由 此给其他合伙人造成损失的,要 依法承担赔

偿责任。

其次,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整体性,它不是合

伙人个人财产的简单联合。这一财产整体,特别

是在合伙人以昕有权转让为出资方式的情况下 ,

已难以划分哪部分是哪一合伙人的,而 由合伙企

业对这一财产整体享有财产权。即使是不以财产

所有权为出资方式而形成所谓准共有,也构成了

一个独立的财产整体。《合伙企业法》第二十条第

一款规定,合伙企业进行清算前,合伙人不得请求

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这意味着合伙企业存续期

问,合伙企业的财产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不允许被

分割,同时对其权利主体发生变化有严格限制如

入伙或退伙。

最后,合伙企业财产是合伙企业对外进行民

事活动的物质保障,而 El^是 法定的第一位物质保

障。在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合伙企业财产是清

偿合伙企业债务的第一位财产,当 合伙企业财产

不足以清偿合伙债务时,合 伙人的个人财产才用

于清偿合伙债务 [8]。 《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

规定 :“ 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 先以其全部财产进

行清偿。合伙企业财产不足清偿到期债务的,各

合伙人应当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
”
第四十条规

定 :“ 以合伙企业财产清偿合伙企业债务时,其不

足的部分,由 各合伙人按照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七

款规定的比例、用其在合伙财产以外的财产承担

清偿责任。
”
从上述两条规定的内容来看,合 伙企

业财产与合伙人个人财产是相分离的,尽管二者

都是合伙企业债务的财产担保。但合伙企业财产

与合伙人个人财产相比,具有优先效力,即优先用

于清偿合伙企业债务。

二 含伙企业的权利义务独立性

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独立性是合伙企业具有

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依据.

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的唯一法律要件或

标准,具各民事权利能力则具备民事主体资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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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权利能力源于法律规定。这就意味着我们在

认定某个社会组织有无民事权利能力叫
·
,应 从法

律中去找依据。法律在规定民事权利能力时可以

采取
“
明示

”
方式,如《民法通则》第九条及第三十

六条即以
“
明示

”
方式确认了公民和法人的民事权

利能力。同时法律也可以采取
“
默示

”
的方式来确

认民事权利能力。这种方式在立法上表现为:在

法律中找不到条文直接明确地规定社会组织的民

事权利能力,但在相关条文中可以找到法律认可

该社会组织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的依据,即 法律默认该组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合伙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正是采用了
“
默示

”
的方

式。从《民法通则》及《合伙企业法》中虽找不到具

体条文明确规定合伙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但有

相关条文确认合伙企业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义务,成 为独立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这

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依据之一
——法律以

“
默示

”
方式确认其民事权利能力。

合伙企业的民事权利能力,还 可以从民事权

利能力本身的法律逻辑意义推论出来。民事权利

能力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

义务的资格:具各这一资格才能享有民事权利承

担民事义务氵反过来说,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

承担民事义务的人一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既然

《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作为权利义务的独立

承受人,可 以说合伙企业应该是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的。这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法律依

据之二——从民事权利能力本身的法律逻辑意义

推论出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上述两项依据都是以合伙企业享有权利义务

作为表现形式的。因此,就 需要在法律中找到合

伙企业独立享有哪些民事权利、承担哪些民事义

务,能否象其他民事主体如自然人、法人一样,平

等地享有这些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合伙企业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并承担

应有的民事义务

合伙企业享有哪些民事权利,在 :合 伙企业

法冫中没有专门列举出来。不过,从《民法通则、、

卜、
`±、、小 沩拍汰宏Cr※》犴,-L享相讧汗 狭

懈 iJ L7F"r了 二

=Ι
,色 冖

`jt`等
-

《合伙企业法》第七条规定 :“ 合伙企业及合伙人的

财产和合伙权益受法律保护。
”
第十九条确认了合

伙企业的财产权,即
“
合伙企业存续期问,合 伙人

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均为合

伙企业的财产。
”

人身权。合伙企业的人身权主要是指合伙企

业的名称权 (字号权 )、 商业信誉权等。《民法 i匝

贝刂》第三十二条规定,个人合伙可以起字号,该字

号或名称依法经核准登记,即 享有名称权。笫九

十九条规定,个人合伙享有名称权,个人合伙有权

使用、依法转让 自己的名称。合伙企业的商业佶

誉也是合伙企业的一项重要人身权,它不仅仅体

现了合伙企业本身的信誉,更是合伙人个人信誉

的集中体现和延伸。

知识产权。合伙企业可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商

标权、专利权、专有技术权等知识产权。《民法通

贝刂》第九十六条规定,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

用权受法律保护。《著作权法》第二条第一款规

定,中 国公民、法人或非法人团体单位的作品,不

论是否发表,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据《合伙企业

法》第十一条规定,合 伙人可以知识产权出资。由

此,我们可以认为,合伙企业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

主体,享有知识产权。

合伙企业承担的义务有两类。一类是我国法

律法规规定的法定义务。合伙企业作为一个独立

的经济实体,必须与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遵守这些

法定义务。这类法定义务包括宪法上的义务、刑

法上的义务、民法上的义务、劳动法~L的 义务等

等。这类义务往往具有强制性,不 以合伙企业的

意志为转移。另一类义务是约定义务,即 合伙企

业以自己的名义与第二人约定的义务 (如 合同义

务 )。

(二 )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具有独立性

上述权利义务,都是合伙企业以白己名义对

外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既然如此,我们可以

认为合伙企业是独立地享有权利、独立地承担义

务,其权利义务独立性表现在两个方面。

(1)合伙企业可以自己的名义对外进行民事
、乏i乃CD,为 叶≡冫、XJ1∶ 业磉诹

。
F、 2击l。

(2)合 伙企业以自己名义起诉应诉。可以狴市

亨有讠千:少 :上 ∷Ⅰ1△ f∷ f△ 士 。∷ 辶帝 1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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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诉讼法上的主体资格是实体法上主体

资格的自然延伸,是法律为保障实体法上的权利

义务得以实现而设置的必要法律手段。因此,合

伙企业作为诉讼法上的主体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

主体资格的自然延伸。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合伙企业不仅独立地

享有广泛的民事权利承担应有的民事义务,而且

享有民事权利及承担民事义务的范围、要求及对

权利的保护方法与其他民事主体如自然人、法人

一样没有区别。因此,作 为市场主体的一种组织

形式,合伙企业的民事主体地位依法得到了确认 ,

从而具有民事权利能力。

三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是合伙企业

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合理延仲及实现方式。

一般法理认为,权利能力是成为法律主体的

充分必要条件,只要具备权利能力,就有资格去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也就是说具各权利能力就可以

作为权利主体、义务主体。若法律主体想以自己

的行为去行使权利义务,并对 自己行为的法律后

果负责,则还须具各行为能力,具备行为能力方具

各责任能力,具备责任能力才能独立承担责任。

因此,具备责任能力,对 自己的行为独立承担法律

责任是权利能力的合理延伸。否则,法律主体就

无法亲自为自已谋取利益或履行义务 ;另 一方面,

法律也可以凭借独立法律责任来约束或制约法律

主体的行为。依此原理,我认为合伙企业法律责

任的相对独立性是合伙企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的

合理延伸。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也是合伙企

业民事权力能力的实现方式。因为民事权利能力

是靠民事行为能力来实现的,而合伙企业法律责

任的独立性正是其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重要方

面,昕以它是合伙企业民事权利能力的实现方式。

(一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在于

其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物质条件、组织基础

和法律依据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相对独立性的物质基础是

合伙企业的财产及各合伙人的个人财产,而且合

伙企业财产是合伙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第一位财

产担保,各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则是第二位财产担

保。合伙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它不是 自然人

的简单联合,而是一个社会组织,这一组织是合伙

企业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组织基础。同时,合

伙企业也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合

伙企业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

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合 伙企业财产不是清

偿合伙债务时,各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

学者以该条为法律依据认为合伙企业不能独立承

担法律责任,因 为该条表明各合伙人对合伙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我认为对该条应作分段理

解 :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财产进行清偿。

这表明合伙企业首先对合伙债务独立负责 ;合 伙

企业财产不是清偿合伙债务时,各 合伙人应承担

无限连带责任。这表明各合伙人对合伙债务所负

的连带责任是一般担保责任,是次要责任。可见 ,

合伙企业的独立责任与各合伙人的连带责任是有

先后顺序、主次之分的,表明合伙企业的法律责任

具有相对独立性。

(二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的相对独立性在于合

伙企业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民事责任

合伙企业能以自己的名义承担民事责任表现

在四个方面。

(1)合伙企业在对外活动中以自己的名义享

有权利承担义务,也 以自己的名义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

(2)合伙企业作为诉讼主体参加诉讼,以 自己

的名义承担法律责任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法律贲

任的履行。

(3)《合伙企业法》严格区分了合伙企业债务、

合伙企业法律责任与各合伙人个人债务、个人责

任,二者不能混淆。

(4)根据《合伙企业法》第二十九条、第四十条

的规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昕承担的无限连

带责任只有在合伙企业终止时才适用。如合伙企

业资不抵债时,才 由合伙人以出资以外的个人财

产承担债务清偿。对于债务的清偿,合伙企业是

第一责任主体。

合伙作为一种古老的经营方式 自古有之,并

且得到了法律的承认。从横向的角度来看,目 前

大多数国家民法都承认合伙的民事主体地位

[10]。 再从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合伙,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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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企业形式出现的合伙一直是市场经济中的活  规范合伙,特别是合伙企业的市场行 为,也有利于
跃分子。承认其 独立 的民事主体地位 ,更有利于  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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